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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1月5日讯(记者
喻雯 实习生 王继国 )

物业收费新规是重点约束新
建小区的，为何很多小区并
不执行呢？对此，济南市房管
局物业管理处相关负责人表
示，不少新建小区的前期物
业合同在预售之前就已签
订，小区虽然是在8月1日以
后交付使用，物业收费标准
还得按照前期合同来执行。

5日下午，记者跟随济南
市房管局、物价局工作人员
来到银丰花园小区。小区今
年初刚交付使用，开发商为
业主交纳了三年的物业费，
物业费的标准是1 . 9元/平方
米，根据前期物业合同的约
定，业主在免费享受三年物
业费后，从第四年起，自己交
纳的物业费的标准也是 1 . 9

元/平方米。
“签订前期物业合同时，

济南新版物业新规还没有实
行，所以还是按照旧版收费
办法来执行的。”小区物业公
司负责人说，现在有不少业
主咨询：物业新规重点是来
约束新建小区，为何现在有
不少新建小区并没有执行新
规？

对此，济南市房管局物
业管理处副处长张卫东介
绍，新规实行后，8月1日交付
使用的新建小区要严格执行
五星级的服务标准。而前期
物业服务合同作为购房合同

的附件，开发商在办理预售
前就已经与物业公司签订了
合同，确定了物业服务等级、
收费标准等。所以，不少小区
虽然是在今年8月1日以后交
付使用的，但是前期物业合
同早已签订。对于这样已经
有合同约定的小区，还是按
照合同的相关标准来执行。

“我们所说的必须执行
物业新规的小区，指的是8月
1日以后签订前期物业合同
的小区。”张卫东坦言，像在8

月 1日之前已经签订前期合
同的小区，物业公司要严格
按照合同约定进行收费。物
业收费标准如果要做调整，
必须经过业主大会的同意。
如果没有业主大会，要由小
区所属的街道办事处召集相
关部门召开联席会议，确定
物业费的调整。

另外，老小区由于年代
久远，配套相对落后，很难达
到新的标准要求，可以说每
个小区都有自己的特点，很
难一刀切。基于此，老小区物
业在调整物业费时，可以参
照五星级的要求，具体的标
准、收费都是由业主大会来
决定。比如，新规中规定，三
星级标准物业费是 1 . 00元/

平方米·月，如果业主大会根
据小区实际，测算的收费是
0 . 8元/平方米·月，只要大会
通过，完全可以按这个标准
来收费。

有些新建小区为何

可以不按新规收费

◎解疑答惑惑◎

除了停车位的问题，山东胜洁物
业公司还以业主不交纳物业费为由给
业主强制停电。

在现场，记者见到了被断水断电
的业主佟先生。佟先生说，由于不交物
业费，他被物业强行停水停电。“我对
物业公司捆绑收费很不满意。”佟先生
说，水电费和物业费是两码事，物业公

司怎么能强行断电断水，这太影响正
常生活了。

根据佟先生的反映，房管部门也进
行了核实。根据当地派出所给出的报警
证明，2012年9月3日21时56分，佟先生报
警称住宅被不明原因停电。经民警现场
做工作，物业部门同意给佟先生通电。

对此，张卫东表示，物业这种行为

属于“捆绑”收费，是不合理的，水和电
由专门的部门管理，物业无权给业主
断水断电，因此物业的做法必须整改。

“山东胜洁物业公司的问题将被
载入企业的信用档案。”张卫东说，下
一步，在对这家物业公司的评优、招投
标时，都会结合企业的信用档案记载
情况进行考虑。

不交物业费强行断电属“绑定”收费

记者了解到，针对这个问
题，早在今年9月24日，高新区
房屋管理中心就对山东胜洁物
业管理有限公司济南高新分公
司下发了整改通知书。整改通
知明确指出：物业公司违反了

《济南市住宅物业服务收费管
理实施办法》等相关规定，造成
小区管理混乱，物业应立即完
善停车管理、收费征求业主意
见的程序，并于2012年10月24
日前将整改情况报高新区房屋
管理中心。

为了促使物业整改落到实
处，市房管、物价两部门现场做
了督查。小区物业公司的解释
是否合理？对此，济南市房管局
物业管理处副处长张卫东介
绍，根据物业新规，物业公司可

以与业主约定收取看管费，但
是物业公司收费的前提是违规
的。小区地上停车位归全体业
主所有，对于车位的划定、收费
等，物业都要与小区业主商量，
并且取得业委会的授权。胜洁
物业恰恰少了这关键的前提。

“小区地上停车位可以收取
车位使用费，但是这个费用是归
全体业主所有。”张卫东解释，物
业公司强行一次性收取1200元
的费用，明显是侵犯了业主的权
益。物业新规规定的停车服务费
是35元/辆·月，这个费用是归物
业所有。但是车位使用费是应该
返还给业主的。

在济南市房管、物价两部
门的监督下，现场对“锁定”的
车位进行拆除。

划车位未经业主同意属于侵权

未经小区业主同意，在小区共有车位上强装“车位锁”，一次性收取1200元的看管费；以业主不交物业费

为由拒绝收取业主电费；以业主不交物业费为由给业主强制停电……济南黄金时代小区物业违规收费引起

了业主的强烈不满。5日，济南市房管局、物价局联合对该小区物业做了查处。根据相关规定，该物业公司的

问题也将会记录到企业信用档案。

11月5日，在济南黄金时代小区，被锁住的车位引起
业主的不满，该物业公司接到整改通知书后把车位上的
锁进行了拆除。

未经授权锁车位收钱
不交物业费强行断电
黄金时代小区物业公司违规“捆绑”收费被查处
文/本报记者 喻雯 实习生 王继国 片/本报记者 王媛

共有车位被物业锁定强收费

5日，济南市房管、物价两
部门联合举办的济南物业收
费督查启动。上午，记者跟随
两部门工作人员来到黄金时
代小区。在现场，记者看到，小
区部分居民楼前共有道路上
划出了停车位，这些停车位前
都安装了车位锁。小区业主孙
女士告诉记者，胜洁物业公司
在没有征求小区业主意见的
前提下，占用业主共有道路或
者其他场地，规划停车位，安
装车位锁，并与部分业主签订
汽车定位看管协议，一次性收
取1200元的看管费。

“到了晚上，很多被锁的
车位宁可空着也不让停车。我
们晚上在小区转好几圈都找
不到停车位”，孙女士称，物业

公司明显是在强行收钱。一年
1200元的看管费是不是太高
了？50个停车位，物业公司一
次性收取6万元，这些钱全部
归物业所有吗？

对于“锁定”的停车位，山
东胜洁物业公司的工作人员
解释，物业是在小区规划的车
位上安装了四五十个车位锁，
并与相关业主协商签订了车
辆看管协议。根据物业新规，
这种做法是合理的。

“地上停车位都是占用的
业主共有道路，物业公司不经
业主同意就把车位锁住强行
收费，而且费用全部由物业公
司拿走。这就是侵犯了我们业
主的权益。”对于物业公司的
解释，不少业主并不认同。

1111月月55日日，，在在济济南南黄黄金金时时代代小小区区，，被被锁锁住住的的车车位位引引起起业业主主的的不不满满。。


	C02-PDF 版面

